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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新泰3月14日讯 (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董磊 董

士芹 ) 14日上午，新泰工商局
联合新泰市烟草专卖局举行假
冒伪劣产品集中销毁仪式，当
场销毁近三百箱白酒、上千条
假烟和大量过期及假冒伪劣食
品，涉案价值30多万元。

1 4日上午1 0点，在新泰市
垃圾处理厂，两辆卡车停在路
边空地上，工作人员忙着从车
上卸下一箱箱假白酒和各种假
冒伪劣食品。新泰市消费者协
会负责人曲凯说，本次集中销
毁的有假冒“金五粮”白酒283

箱，篡改生产日期的海天豆瓣

酱243瓶、怡达罐头39瓶，还有
从校园周边查扣的三无食品38

箱。随后，新泰市烟草专卖局查
获的假烟也被拉来，有“中华”、

“哈德门”等品牌。“这些假烟有
上千条，都是去年查获的假冒
卷烟，涉案金额达5万多元。”新
泰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徐峰徐
峰说。

1 0点半左右，一辆推土机
开到现场，铲斗砸在白酒上瞬
间酒瓶压成碎片。工作人员拿
来汽油用硬纸盒点燃，各种假
冒伪劣食品、“名烟”变成灰烬。
围观村民一片赞叹：“烧得好，
假冒伪劣产品太祸害人。”

新泰市工商局副局长刘瑞
新说，今天集中销毁部分假酒、
假烟和假冒伪劣食品，涉案总

价值30多万元。“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继续为
老百姓生产、生活保驾护航。”

本报泰安3月14日讯(记者
梁敏 通讯员 高明晶 孙伟)
14日，泰山区举行2013年“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大会。泰山区
工商分局、区消协和不少名优企
业，向消费者宣传有关知识，现场
接受投诉和受理咨询。

“去年，我们共受理消费投诉
750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0

余万元。”泰山工商分局局长、区消
费者协会会长赵乐刚说，今年，泰
山区工商分局和区消协继续围绕

“消费与安全”主题，引导群众理性
消费。

仪式上还聘请热心市民当“3·
15”志愿者。志愿者代表表示，将组
织志愿者服务队进社区、开展消费
维权宣传板块巡展、发放宣传资料
等形式，帮助消费者了解维权途径
和渠道，提高消费维权意识。

此外，“3·15”志愿者还将走进
商场、酒店等公共消费场所，收集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相关信息和证
据，开展消费维权现状分析，及时
监督日常消费过程中的侵权行为，
督促市场经营者依法经营、诚信经
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泰山区聘志愿者

进市场服务

执法行动

退货衣服不给钱只给折扣券
律师：属于强制消费，违背公平自愿原则

本报泰安3月14日讯(记者
赵兴超 实习生 梁硕 ) 1 3

日，泰城市民刘女士为了一张欠
条，发愁近一年。去年5月份买了
两件裤子因质量问题，退给商
家，但商家打欠条要求她只能在
店内购物消费，不能退款。

13日，泰城市民刘女士向本

报“3·15维权直通车”栏目反映，
去年5月7日，刘女士在一家服装
店花1 0 0元给女儿买了两条裤
子，回家穿了两三天裤子起了
球。刘女士找到店家，店家承认
质量有问题，给刘女士退了裤
子。刘女士要求退款时，店方打
了一张100元欠条，告知刘女士，

不能退还现金，凭这张欠条当
100元折扣，在所辖三家服装店
内购买任意商品时使用。“我不
想在这家店买衣服了，只想退钱
了事，可店家就是不同意。”刘女
士说，欠条放了近一年，始终没
能解决。

对此，泰安市工商局消保科

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服装商品目
前国家暂时没有三包规定。消费
者提出质量问题证据，可以要求
店家退货。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
务所王燕律师说，店家此举涉嫌
强制消费，违背了合同法中公平
自愿原则。消费者以现金支付购
物，退货理应退还现金。

推土机轧碎假酒。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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